附件1
北京市第八届广场舞大赛竞赛规程
一、活动名称
北京市第十三届全民健身体育节系列活动-北京市第八届广场舞大赛
二、活动主题
我要上全运
三、时间地点
网络展演：2021年6月25日8：00日至7月16日24:00，通过微信视频号“全民共舞乐享生活”举办。
决赛：8月6日（星期五）在地坛体育馆举办。
四、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2.承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东城区体育局
3.协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东城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东城区体育活动中心

共舞体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乐响九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 网络展演技术支持
腾讯新闻、腾讯视频
五、竞赛组织
本次大赛设网络展演和决赛。
1. 网络展演：社会公开报名，评选出10支队伍进入决赛。
2. 决赛：限60支队伍参赛。各区体育部门各推选不少于2支高水平队伍；市直机关工委、市民委、市总工会、市妇联等市级相关单位各选派2支代表队；网络展演前10名获得参加决赛资格。名额不足部分，由组委会定向邀请往届北京市广场舞大赛中表现优异的队伍参赛。
六、竞赛项目
1.比赛项目：广场舞自选套路。
2.展示项目：健身秧歌（鼓）、广场龙舞。
七、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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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展演
1. 网络展演评比时间为6月25日00：00日至7月16日24:00。
2.评分按照点赞数量和评委评分综合计算，转发+点赞数量占比30%，评委评分占比70%。
3.转发及点赞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展演微信视频号“全民共舞乐享生活”。
（二）决赛
1.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的《广场舞竞赛规则》。
2.各参赛队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只进行一轮比赛，按现场裁判员评分高低录取名次。
3.自选套路要符合科学健身要求,健康文明，积极向上，弘扬正能量，鼓励原创红色主题广场舞套路。
4.鼓励男性参赛，每上场一名男队员加0.2分，上限1分（百分制）。
5.展示项目不参与赛事评分，由裁判投票评选优秀展示队伍。
八、参赛要求
1.在京各级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街道社区、社会团体、健身俱乐部及健身操舞、广场舞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
2.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健康宝绿码，体温不超过37.3摄氏度，且无发热、干咳、胸闷等症状。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参赛。
3.参赛运动员均为自愿参加，一切安全责任自负。必须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比赛，并已知晓并同意《个人参赛和防疫责任书》所述全部内容。
4.每队设领队、教练各1人，广场舞比赛上场运动员8-16人。
5.参赛选手年龄需为1955年8月1日以后出生（65岁以下）。
6.广场舞自选成套动作时间为3分至4分30秒。
7.各队上场队员需着适宜运动的统一参赛服参赛。
8.如因参赛队音乐制作问题导致在比赛时出现视频音乐播放不清晰或意外中断、终止等问题，裁判委员会视情况予以扣分处理。
九、奖项设置
1.网络展演将录取前10名，获得参加决赛资格，并颁发奖杯、证书。
2.决赛广场舞项目录取特等奖2名、一等奖8名、二等奖16名，颁发奖杯和证书；正常完成比赛的队伍领发三等奖，颁发证书。
3.决赛展示项目评选优秀展示队伍，颁发证书。
十、裁判与仲裁
本次比赛裁判和仲裁均由组委会选派。
十一、报名办法
（一）网络展演
1.面向社会公开报名。
2.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6月22日24:00。
3.报名流程：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北京健身汇”微信小程序，在“个人中心”进行实名认证，点击首页“赛事活动报名”栏目报名参赛，报名时需填写全体队员身份信息、队伍简介、套路简介并上传全队高清造型照一张。报名信息提交后，将参赛套路视频（1920分辨率或4K高清）发送至组委会电子邮箱：445345382@qq.com，发送邮件时请注明报名时的队名、领队姓名及联系电话。
4.报名联系人：王乃阡，联系电话：13801023774。
（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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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赛不接受社会公开报名。
2.各区体育部门推选队伍和市级相关单位选派队伍可不经过网络展演环节，直接参加决赛。
3.决赛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24:00。
4.报名流程：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北京健身汇”微信小程序，在“个人中心”进行实名认证，点击首页“赛事活动报名”栏目报名参赛，报名时需填写全体队员身份信息、队伍简介、套路简介并上传全队高清造型照一张。
5.决赛报名联系人：耿玮，联系电话：63014699；王乃阡，联系电话：13801023774。
十二、领队会
组委会将于2021年8月5日下午14:30在地坛体育馆多功能厅召开决赛领队会，领队会上将安排抽签、走场、开幕式、颁奖式等工作。请各参赛队领队在领队会上将本人和全体队员亲笔签名的《个人参赛和防疫责任书》交组委会。
十三、保险 
大赛组委会将为决赛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网络展演队伍请自行购买相关保险。
十四、经费
网络展演和决赛均不收取任何费用，参加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十五、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2
个人参赛和防疫责任书
一.本人自愿参加北京市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及一切相关活动(以下统称“比赛”)，本人具有参加本次比赛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及协办机构(以下统称“主承办”)所制订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措施。
二.本人明确了解参加本次比赛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并同意自行承担参加本次比赛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本次比赛。
三.本人授权本次比赛主承办及指定主流平面、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照片、视频等用于本次比赛的宣传与推广。
四.本人将向主承办提供身份证件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及参赛资格，保证提交的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五.本人同意在参赛过程中遵守裁判、医疗人员和安保人员的要求，在未完成本次比赛、身体不适及出现突发状况时主动退出本次比赛，并承担因本人坚持本次比赛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与后果；同意接受主承办在本次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我自理。
六.本人同意主承办以我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意外险，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
七.本人已知悉并承诺严格遵守如下防疫要求：
1.严格服从活动防疫安全要求，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挥。
2.进入比赛区域需主动出示“北京健康宝”并通过体温检测，拒绝接受扫码、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等可疑人员，谢绝入场。
3.自备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并全程佩戴；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可不戴口罩，完成比赛后应及时佩戴口罩。
4.在签到处、仪式区、领奖处等人员聚集区域，应保持1米以上间隔，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在看台观看比赛时，需间隔一个座位就坐，保持安全距离。
5.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得带病参与赛事活动，应第一时间远离人群并告知组委会。
队伍名称：                                 领队签名：               

全体队员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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